
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 

 

第  一  條 本辦法依氣候變遷因應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二十四

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稱事業新設排放源達一定規

模，指事業申請以下開發行為許可，其開發行為依開發行

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應實施環

境影響評估，且涉及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量者： 

一、 工廠之設立，且其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二點五萬

公噸二氧化碳當量。 

二、 園區之興建或擴建。 

三、火力發電廠、汽電共生廠興建或添加機組工程。

但以天然氣為燃料或新設每部機組二點五萬瓩以

下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四、 高樓建築之開發。 

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稱事業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

模，指事業於前項各款開發行為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

後，變更原申請內容或審查結論應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

審查，且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達百分之十以上者。 

前項規定，於本辦法施行前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

之第一項各款開發行為案件，亦適用之。 

第  三  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之分工，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

第十二條規定。必要時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。 

第  四  條 事業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，其溫室氣體排放

量增量計算方式、抵換比率及執行期程，應符合下列規

定： 

一、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依開發行為範圍內年度使用

之原（物）料、燃料種類及使用量、外購電力或



蒸汽量估算；其估算方式以排放係數法、質量平

衡法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方法為之。 

二、前款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，其抵換比率每年百分

之十，連續執行十年；抵換比率每年超過百分之

十者，其執行期程得少於十年，至應抵換總量全

數抵換完成。 

第  五  條 事業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作業，其抵換來源

如下： 

一、依據本法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取得之減量額

度。 

二、依據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取得之減量額

度。 

三、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日以後執行先期專

案取得之減量額度。 

四、於第二條所列開發行為範圍以外區域，執行下列

減量措施並依附錄一至附錄六計算取得之減量效

益： 

（一） 汰換老舊汽（機）車為電動汽（機）車。 

（二） 汰換空調設備為高效率空調設備。 

（三） 汰換照明設備為高效率照明設備、汰換漁

船集魚燈設備為發光二極體(LED)集魚燈

設備。 

（四） 汰換老舊農機為電動農機。 

（五） 汰換既有增氧設備為高效率增氧設備。 

（六） 執行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超過指定目標

之減量措施。 

第  六  條 事業應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後營運日前，向主管

機關申請溫室氣體增量抵換。 



前項營運日，指事業於第二條所定開發行為範圍內首

次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之有效期限起始日或建築使

用執照核發日。 

第  七  條 事業申請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，應檢具下列文件

向主管機關提出： 

一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、登記或營運之相關

證明文件影本。 

二、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記載之下列內容： 

（一） 事業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。 

（二） 開發行為之名稱、開發場所。 

（三） 開發行為內容及期程。 

（四）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所載溫室氣體排放相關

內容。 

三、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計畫（以下簡稱抵換計

畫），其內容如下： 

（一） 開發行為內容及期程，含分段（分期）開

發期程。 

（二） 溫室氣體排放源、原（物）料、燃料種類

及用量、外購電力或蒸汽量。 

（三） 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推估。 

（四） 抵換比率、執行期程及每年抵換作業執行

完成日。 

（五） 抵換來源。 

四、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 

第  八  條 事業應於營運日起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抵換計畫執

行增量抵換，並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主管機關提報

當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執行報告（以下簡稱執行

報告）；營運日當年之執行報告得合併於次年提出。 



第  九  條 事業有修正已通過抵換計畫內容之必要者，得檢具符

合第七條規定之抵換計畫修正內容，送主管機關核准後據

以執行。 

第  十  條 執行報告應包括下列內容： 

一、事業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。 

二、開發行為之名稱、開發場所。 

三、開發行為內容及期程，含分段（分期）開發期

程。 

四、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所載溫室氣體排放相關內容。 

五、溫室氣體排放源、原（物）料、燃料種類及用

量、外購電力或蒸汽量。 

六、 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。 

七、溫室氣體抵換執行情形，應敘明以下事項且提出

佐證資料： 

（一） 抵換來源類型：包含第五條第一款至第四

款所取得之減量額度或減量效益。 

（二） 減量額度或減量效益帳戶核撥情形。 

（三） 抵換數量。 

第  十一  條 事業執行第五條第四款之減量措施，應於環境影響評

估審查通過後，向主管機關提出溫室氣體減量效益取得計

畫，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據以執行。 

溫室氣體減量效益取得計畫執行完成後六十日內，應

將其執行成果送主管機關審查，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，

送中央主管機關據以核發減量效益。 

前項減量效益之核發，事業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開

立減量效益帳戶申請。 

第  十二  條 主管機關受理前條溫室氣體減量效益取得計畫或其執

行成果，應於六十日內完成審查，並將審查結果作成准駁

之決定。 



主管機關審查前項提送資料，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

有欠缺，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，通知事業限期補正，補正

日數不計入審查期間，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九十日；屆期

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合規定者，予以駁回。 

第  十三  條 主管機關受理第七條增量抵換或第八條執行報告，應

依下列程序於九十日內完成審查，並將審查結果作成准駁

之決定： 

一、形式審查：主管機關應就文件內容進行書面完整

性審查。 

二、實質審查：主管機關應就事業進行溫室氣體排放

量增量抵換之計算方式、執行期程、抵換來源是

否符合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實質審查，並得遴聘

專家學者協助審查。 

主管機關審查前項提送資料，經形式審查不合規定或

內容有欠缺，或實質審查內容資料須補正，應詳列補正所

需資料，通知事業限期補正，補正日數不計入審查期間，

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；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合規

定者，予以駁回。 

第  十四  條 事業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為未依規定抵換溫室

氣體增量： 

一、未依第六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增量抵換；未於

營運日後一百二十日內通過抵換計畫，視同未申

請抵換。 

二、未依第八條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報執行報告；未於

第八條應提報執行報告最後期限屆滿後一百二十

日內通過執行報告，視同未提報執行報告。 

三、未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抵換計畫執行。 

第  十五 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